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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吉林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督导

检查办法》的通知 

吉民发〔2013〕5号 

各市（州）民政局、综治办、人民检察院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司

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行政执法

局）、交通运输局、卫生局、妇儿工委办公室、团委、妇联、残联，长白山管

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、综治办、经发局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党群工作部，各县

（市）民政局、综治办、人民检察院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司法

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卫生

局、妇儿工委办公室、团委、妇联、残联、铁路运输站段： 

  为落实好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[2011]39 号）关于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，指导和督促地方

做好工作”的要求，依据民政部等 17 个部门印发的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

作督导检查办法》，我们制定了《吉林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督导检查

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 吉林省民政厅办公室 

  2013 年 1 月 16日 

 

  吉林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督导检查办法 

  为加强我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督导检查，推动各地贯彻落实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[2011]39 号）精神，依据民政部等 17 个部门印发的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

工作督导检查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一、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



  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按照推进政府绩效管理，提

高执行力的要求，督导检查各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进展情况，提升救

助管理工作水平，维护流浪乞讨人员合法权益。 

  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  一是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。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全面、系统地开展督导检

查工作，做到客观公正。 

  二是全面督查，突出重点。以制度建设、部门协作、管理服务、源头预防
为重点，突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。 

  三是明确职责，密切协作。根据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确定督导检
查内容，民政厅牵头组织，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。 

  四是严格监督，注重实效。以督导检查为契机，建立通报和警示制度，解

决突出问题，推动政策创制创新。 

  二、督导检查内容 

  （一）工作保障和制度建设。重点督导检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机

制、重点工作目标、救助经费保障机制等进展情况。 

  （二）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。重点督导检查各地开展救助服务和管理、

流浪乞讨人员返乡、滞留流浪乞讨人员安置、救助管理规范化建设等进展情

况。 

  （三）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。重点督导检查对流浪未成年人进行救助保
护、教育矫治、回归帮扶、权益保障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。 

  三、组织实施 

  （一）检查程序。每年 1 月份检查评估上一年工作进展情况。各地救助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进行自查，自查情况应形成报告，并于每年 1月 31

日前报省民政厅。省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根据日常掌握的情况按照检查项目表

确定的内容进行检查评估，检查评估情况于每年 2月 3日前报省民政厅。 

  （二）汇总报告。省民政厅汇总各地自查报告和各成员单位检查情况形成

检查报告。检查报告经省民政厅领导批准后，以通报形式报送省联席会议各成
员单位、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、长白山管委会、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并上报

省政府。 

  （三）结果应用。督导检查情况将作为工作考核、资金分配、评先表彰的

重要因素和参考依据。对于督导检查评价较差的地区，省民政厅牵头组织进行

实地督查并责成整改，整改不力的将予以警示通报；对于检查评价结果较为优

秀的地区，予以通报表扬。 



  附件：吉林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检查项目表 

  附件：  

  吉林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检查项目表 

    检查内容与分值 
  
检查部

门 

  
得分 

  检查标准 

  
  建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流浪

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机制，每年

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工作，4 分 

  
民政厅 

  
  当地政府未建立政府领导牵头的工

作机制，不得分；年度未召开会议的，

扣 2 分。 

  

  2.将包括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

护在内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

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管理目标

管理，对重点流出地区和工作落实

不力地区进行督查，4 分 

  
省综治

办 
  

  未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目标管理

考核的，不得分；未及时对重点地区和

工作落实不力的地区进行督查的，不得

分。 

  

  3.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

作纳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

重要内容，3 分 

  
共青团

省委 
  

  未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纳入预

防靑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，不得分。 

  
工 
  
作 

  
保 

  
障 

  
和 

  
制 

  
度 

  
建 

  
设 

  4.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

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

规划，为完善救助设施条件提供指

导和支持，3 分 

  
省发展 

  
改革委 

  

  救助设施建设未纳入当地经济社会

发展规划，或救助设施不符合《流浪未

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标准》（建

标 111-2008)相关要求，影响救助工作开

展的，视情扣分。 

  5.建立稳定的流浪乞讨人员救

助经费保障机制，对预算安排 、

预算执行、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检

查考核，3 分 

  
财政厅 

  

  未建立稳定的救助经费保障机制

的，不得分；未将救助资金纳入当年预

算安排的，不得分；平调、挤占、挪

用、骗取救助补助资金的，毎发现一例

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；救助

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展较慢的，酌情扣

分 

  6.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法律法规

宣传工作，组织服刑在教人员未成

年子女排查帮扶，为有需求的流浪

乞讨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

助，3 分 

  
司法厅 

  

  一年中未开展任何宣传活动，扣 2

分；流浪乞讨人员符合条件请求法律服

务和 法律援助而不予提供的，或出现

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流浪乞讨的，

每发现一例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

为止。 

  
30 

  
分 

  7.积极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技能

培训和就业帮扶工作，按规定将符

合条件的劳动年龄阶段流浪未成年

人和流浪乞讨人员纳入就业扶持政

策体系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职业

培训、职业 介绍和就业服务，3 分 

  
人力资

源

和 社

会保障

厅 

  
  未积极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技能培训

和就业帮扶工作的，酌情扣分。 



  

  8.做好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办

公室日常工作，向当地人民政府和

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报告工作情

况，提出工作建议，4 分 

  
民政厅 

  
  未及时报告工作情况，提出工作建

议的，酌情扣分。 

  
  9.实现城市街面基本无流浪未

成年人，重点地区外出流浪乞讨现

象明显减少，3 分 

  
民政厅 

  
  街面流浪乞讨未成年人不能在短时

间内获得救助的，不得分：流出重点地

区治理不力的，不得分。 

  
二 流

浪乞讨

人员救

助管理

38 分 

  检查内容与分值 
  
检查

部门 

  
得

分 
  检查标准 

  10.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

及时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

员 提供临时救助服务，积极开展

经常化的主动救助服务，告知 、

引导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机构

接受救助，对其中的未 成年人、

残疾人、老年人引导护送至救助管

理机构接受救 助，对危重病人和

流浪精神病人直接送医或通知急救

中心救治；对公安机关、城管直接

或通知急救中心救治的危重病人和

流浪精神病人及时甄别、救助，4

分 

  
民政

厅 

  

  不按规定提供救助服务，因推诿

扯皮、违规操作、渎职失职等原因故

意遗弃 流浪乞讨人员或导致流浪乞

讨人员死亡的，不得分。 

  11.公安机关及时告知、引导

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机构

接 受救助，对其中的未成年人、

残疾人、老年人及时引导护送 至

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，对危重病

人和流浪精神病人直接 送医或通

知急救中心救治；打击操控流浪乞

讨人员乞讨等违（缺少后续文字，

但原 PDF 文件上未显示后续续） 

  
公安

厅 

    不按规定告知、引导流浪乞讨人

员到救助管理机构的，不得分；对发

现或报 警求助的流浪乞讨未成年

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不按规定引导护

送到救助机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每

发现一例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

为止；打击操控 活动不力的，不得

分。 

  12.公安机关积极协助救助管

理机构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甄別查询

和安全防范工作，依法处置强讨恶

要、滋扰他人、扰乱公共秩序的流

浪乞讨人员，4 分 

  
公安

厅 

  

  未按规定提供协助的，扣 2 分；

对严重扰乱救助管理秩序和公共秩序

的流浪乞 讨人员处置不力的，不得

分。 

  13.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做好流

浪乞讨人员影响市容环境卫生

行 为的管理工作，充分利用数字

化城市管理平台协助做好救助 管

理工作，4 分 

  住

房城乡

建设厅 

    未及时处置流浪乞讨人员影响市

容环境卫生行为的，每发生一例扣 1

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；未按照

规定协助民政、公安、卫生等部门开

展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，每

发生一例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

为止。 



  14.卫生部门负责做好流浪乞

讨人员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，

完善定点医院制度，4 分 

  
卫生

厅 

  
  每有一个市（地、州）、县未确

定定点医院的，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

值扣完为止：未按照政策要求及时救

治流浪乞讨人员的，每发生一例扣 1

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：医院故

意遗弃流浪乞讨人员的，每发生一例

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  15.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道路

运输管理机构为救助管理机构

购 买乘车（船）凭证和接送流浪

乞讨人员进出站等提供便利，

3 分 

  交

通运输

厅 

  
  未按照政策规定为救助管理机构

开展返乡服务提供便利的，毎发生一

例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

止。 

  16.铁路运输部门应对救助管

理机构涉及购买乘车凭证和接

送 流浪乞讨人员进出站等提供方

便，3 分 

  沈

阳铁路

局 

  
  未按照政策规定为救助管理机构

开展返乡服务提供便利的，每发生一

例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  17.民政部门建立完善跨省救

助协作和省内合作机制，做好特殊

困难流浪乞讨人员跨省返乡工作，

4 分 

  民

政厅 

  
  每发生一例推诿扯皮或协作配合

不力事件，扣减相关地区各 1 分，直

到本项分 值扣完为止。 

  18.建立滞留流浪乞讨人员安

置机制和途径，妥善安置长期滞留

流浪乞讨人员，3 分 

  民

政厅 

  
  因安置渠道不畅，故意遗弃流浪

乞讨人员的，不得分。 

  
流 

  
浪 

  
未 

  
成 

  
年 

  
人 

  
救 

  
助 

  
保 

  

  检查内容与分值 
  检

查部门 

  
得

分 
  检查标准 

  19.积极推进救助管理机构规

范化建设，加强救助管理工作队伍

建设，提升规范化服务、标准化管

理水平，3 分 

  
民政

厅 

  

  发生一起重大责任事故，不得

分；当年未开展业务培训的，扣 1 分。 

  20.建立健全救助服务网络，

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

员救助管理工作，2 分 

  
民政

厅 

  
  未普遍形成有效救助服务网络

的，扣 1 分。 

  21.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拐卖、

拐骗流浪未成 年人和胁 迫、诱

骗 、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

罪活动，依法甄别、查处成年 人

携带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的行为，5

分 

  
公安

厅 

  
  打击拐卖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力

的，不得分；对发现或接报成年人携带

未成年 人流浪乞讨的未及时甄别、查

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每发生一例扣 1

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  22.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

按照规定做好流浪未成年人需求和

家庭监护评估工作，进行有针对性

地救助保护，4 分 

  
民政

厅 

  

  未按要求开展流浪未成年人需求

和家庭监护评估工作的，不得分。 



护 

  
32 

  
分 

  23.人民检察院及时受理并依

法起诉涉及流 浪未成年 人权益

保 护的案件，3 分 

  
省人

民 

  
检察

院 

  

  未及时受理流浪未成年人权益保

护案件的，每发生一例扣 1 分,直到本

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  24.指导、支持救助管理机构

做好流浪未成年人义务教育或替代

教育、职业教育，协助做好教育矫

治工作，5 分 

  
教育

厅 

  
  未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流浪未成

年人落实义务教育、职业教育政策的，

每发 生一例扣 1 分，直到本项分值扣

完为止；未按规定协助落实流浪未成年

人教育 矫治的，每发生一例扣 1 分，

直到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  25.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建立随

访制度，加强对家庭履行监护责任

的指导和监督，对困难家庭予以帮

扶，3 分 

  民

政厅 

  
  未建立随访制度的，扣 1 分；对

家庭监护指导监督不力的，扣 1 分；对

困难家庭帮扶不力的，扣 1 分。 

  26.依托妇儿工委工作机制做

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， 3

分 

  省

妇儿 工

委办公室 

    未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

纳入妇女儿童工作重要内容的，不得

分。 

  27.积极动员组织共青团员、

青少年社会工作者、青年志愿者参

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丁作，3

分 

  共

青团省委 

  
  未组织开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

护工作志愿服务活动的，不得分。 

  28.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

工作纳入妇女儿童维权工作、家庭

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，积极帮助困

境未成年人家庭提升家庭抚育和教

育能力，3 分 

  
省妇

联 

  

  未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

纳入妇女儿童维权工作、家庭教育工作

的总体计划的，不得分。 

  29.残联组织做好流浪乞讨残

疾人相关工作，重点做好流浪乞讨

未成年残疾人的康复、教育、就业

培训等工作，3 分 

  
省残

联 

  

  未将流浪乞讨残疾人纳入残疾人

工作计划的，不得分。 

  
总 

  
分 

        

 


